附件3

现役军人子女加分所需材料

    一、符合加5分条件的应带证明材料

    （一）登记表；

    （二）考生父、母军人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    （三）军人所在师（独立团）及以上政治机关证明（证明军人是否服现役、与考生关系）；

    （四）考生父母军人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    （五）考生家庭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。

    二、符合加20分或30分的应带证明材料

    （一）加5分应带的上述所有证明材料；

    （二）符合附件1中加20分或30分条件的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。

以上所有的证明材料均需军人所在部队师（独立团）以上政治机关予以认定并盖章。

身份认定部门全称：杭州市余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 杭州市临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身份认定部门审核人员姓名： 陈鑫磊 （余杭区）     马俐（临平区）
身份认定部门咨询电话：    0571-89392657（余杭区）    0571-89283307（临平区）
纸质材料递交地址：余杭区仓前街道余杭塘路2530号 余杭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（余杭区）
                   临平区临平街道邱山大街306号 临平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302（临平区）
